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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年期（跨2年以上）計畫需採一次發包

方式執行，其分年預算編列及採購作業為

何？

如應計畫或工程整體需要，先行採一次發

包或簽約辦理之延續性計畫，參據預算法

第39條，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經費總

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個

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年度預算。

採購方式部分，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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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機關如有辦理履約期間跨越多年度之

採購需要，得於招標文件內列明其已完成

立法程序之分年預算金額及尚未完成立法

程序之分年預估需用金額，先行合併招標

簽約，並載明預估需用金額如因立法程序

遭刪減配合之處理方式，例如就不足金額

之情形，得部分或全部無條件終止契約，

且訂約廠商不得因此向機關求償。

二、經核定申辦保留個案，如因審查期間預算

遭行政院刪除（減），後續執行期間遇付

款需求，該如何因應辦理 ？

於行政院授權範圍內，檢討當年度預算相

關經費支應，或於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辦

理。

單位依前揭原則規範，先行檢討年度內相

關經費勻支，如仍無適切款源足敷支應

時，循程序報請國防部統籌規劃檢討。

三、國軍志願役官兵（外）祖父母過世，是否

可以請領喪葬補助？

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

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20歲或年滿20歲

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

服務機關查明屬實者為限（應繳驗前一年

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其補助

標準為5個月本俸。

無力謀生係指子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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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

不能自謀生活。

四、各預算支用單位主計部門收到業務部門退學

賠款及不適服現役之核定命令公文或相關資

料影本，開立收款憑單應注意那些事項？

依「國防部所屬單位歲入預算及預算外庫

款收退作業規定」第3點及第6點規定，各預算

支用單位於收繳事項權責發生時，填製歲入預

算（預算外庫款）收繳憑單（以下簡稱收繳憑

單）、執行收繳及負責催收。因此，各單位主

計人員收到核定命令公文等資料時，應即開立

收繳憑單，並確認案件非屬持續性繳款個案，

避免肇生同一債務人重複建帳情事。

五、請問作業基金購建固定資產「專案計畫預

算」之意義及其編列原則為何？

依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

凡屬建設新廠、重大改良及更新、擴充生產

者，列為專案計畫；專案計畫再分為新興計畫

與繼續計畫2類，並各按計畫別分列，依總帳科

目分析（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機

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

其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專案計畫之購建固定資產，應先行檢討計

畫目的是否符合事業營運及發展需求，並

衡酌最新經濟情勢、市場狀況及產業發展

前景等因素，核實成本效益評估，包括風

險與不定性分析。

新興重要公共工程建設計畫應先行製作選

擇方案與替代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分析，並

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分析時應確實評估風險及未來營運及維修

成本支出等財源籌措之可行性，揭露預測

之假設條件及資料來源，並顧及公害防

制、環境影響及工業安全，而後排定優先

順序。

新興計畫財務計畫欠周或投資報酬率欠佳

或低於資金成本率者，除為配合政府政策

辦理者外，應不予成立，對於計畫之社會

成本或效益，應予計算或說明。

繼續計畫，並應逐年重新評估，不合效益

者或預算保留多年未動用主體預算者，應

檢討緩辦、停辦或採取必要改進措施。

六、請問作業基金使用固定資產何種情況應以

「代管資產」列帳，及其提列折舊原則為

何？

以公務機關預算購置，無償提供基金使用

且非撥充基金者，應以「代管資產」列帳。該

項資產原則上應提列折舊，惟如專案報經行政

院核准者，則毋須提列折舊費用。

七、單位辦理文康活動或推展業務必須發放等

值禮品者，可否購買商品禮券或現金禮

券？

依行政院主計處為簡化政府經費支付程

序，修訂經費報支相關處理程序說明：

各機關學校為辦理文康活動或推展業務必

須發放等值禮品者，得購買商品禮券（機

關購買時可取得發票者）。

現金禮券（機關購買時無法取得發票者）

並非最終消費，因此除辦理員工文康活動

得購買郵政禮券者外，其餘一律不得再購

買使用。

八、請問交通費中除高鐵、火車票票價外，超

商及郵局代售所收取之手續費可否一併報

支？

依「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第2點規

定，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關於代

售車票之手續費，應屬雜費涵蓋項目，故不可

併票價報支交通費。


